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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不慎将居民身份证丢失，姓

名 ： 杨 慧 琴 ， 身 份 证 号 ：

142731199510306023，现声明作废。

（2）地震安全性评价

地震安全评价指对具体建设工程地

区或场址周围的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地

震活动性、地形变等研究，采取地震危险

性概率分析方法，按照工程应采用的风险

概率水准，科学地给出相应的工程规划和

设计所需的有关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动

参数和基础资料。其主要内容包括：地震

烈度或峰值加速度度复核、设计地震动参

数的确定（加速度、设计反应谱、地震动时

程曲线）、地震小区划、场区及周围围地震

地质稳定性评价、场区地震灾害预测等。

经审定通过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即可

确定为该具体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实行两级审定

制度。地震安全性评价条例规定，国务院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家重大建设

工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

设工程，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国务院负责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审定范围以外的建设工程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由建设工程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审定。

绛县地震局 宣

我市防震减灾
建设能力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三）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应超过各

车轴最大允许轴荷之和；

（四）拖拉机、农用车、低速货车，以行驶

证核定的总质量为限定标准；

（五）符合《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

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冷

藏车、汽车列车、安装空气悬架的车辆，以及

专用作业车，不认定为超限运输车辆。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的管理工作。

公路管理机构具体承担超限运输车辆

行驶公路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依法负责或者参与、配合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与相

关主管部门建立治理超限运输联动工作机

制。

第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

组织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建立

相关管理信息系统，推行车辆超限管理信息

系统、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联网，实现数

据交换与共享。

第二章 大件运输许可管理
第六条 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

输（以下称大件运输）车辆，应当依法办理有

关许可手续，采取有效措施后，按照指定的

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未经许可，不得

擅自行驶公路。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办公室 宣

1942 年 3 月，宪兵队长久木原带日兵

和警察所、自卫团成员 40 余人，前往闻喜县

昙泉村搜查红土坡时，枪杀了一名无辜的老

百姓，日军还强奸了三名妇女。二十余天，

将村的鸡鸭牛羊，抢劫一空。在返横水路经

南庄村时，碰到一个衣着不一般的人，怀疑

是中国兵，当场枪杀于南门外。

1943 年冬天某夜，横水区人公所区长

张润泉听报告：野战军便衣工作队郭王跟

潜伏到横水镇。张立即研究了捉拿办法。然

后，各自回队，组织了保警 20 余人，并有伪

县长卫士李荣花等二人配合，由张、邓率队，

开始行动。先在横水东堡、东沟搜索都落了

空。最后在横水街上王汝舟家缉捕捉拿。当

即由区长张润泉，派县长卫士李荣花等二人

拉至南门外，杀死在一口井内。

1944 年春天，我党地下工作者徐洋号

同志，利用警察所警士身份，趁一漆黑夜晚，

将警察所后院库房一挺机枪扛出，从西城门

北边城墙上用绳子吊下。而后，把机枪送交

我抗日政府县大队。第二天，所长董传举得

悉这意外情况，立即带二等所员兼警务系长

孔庆林、特务系长杨继元及警士二十余人，

前往吉峪跟踪追捕。捕空后，怀疑村长和李

子明有通八路嫌疑，将两个人带回县警察

所，进行审讯逼供，严刑拷打。二人绝不承

认，便硬以私通八路嫌疑把他们送交县府。

最后政府调查不实，才将二人释放。

同年五月间一天，保安队到垣下某村行

使公务，意外地碰到了徐洋号，当场捕获。所

长董传举听说徐洋号被捕，立即与保安队和

宋子功取得联系，将徐提回县警察所。当时，

只简单问了问情况，便令靳直带警数名，于

当晚押至南门外，在乱刀砍戳下，使徐命归

黄泉。

日伪绛县警察所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不断发展，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

动日趋广泛，外出务工经商和人才流动中的

党员越来越多，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近几

年来，各地在流动党员管理方面作了有益的

探索。中央组织部 1994 年 1 月下发了《关于

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

定》。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流动党员管理，

根据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本着有

利于党员合理流动，有利于党组织管理，有

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现就试行《流动

党员活动证》制度，通知如下：

一、《流动党员活动证》的适用范围
《流动党员活动证》适用于短期外出（6

个月以内），或长期外出但暂时无法转移组

织关系的党员。

《流动党员活动证》是流动党员参加党

的活动的凭证。党员可持证在外出所在地或

单位党组织（基层党委、总支或支部，下同。）

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

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制发
《流动党员活动证》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组织部按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统一式

样印制，印制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

确定，并加强管理。《流动党员活动证》由基

层党委加盖印章后登记发放，农村由乡镇党

委发放，城市分别由机关党委（工委）、企事

业单位党委和街道党委（工委）发放。《流动

党员活动证》应妥善保管，不得私自涂改，不

准将其用于使用范围以外的其它活动，如有

遗失应及时向签发单位党组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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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

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一）不动产灭失的；

（二）权利人放弃不动产权利的；

（三）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

的；

（四）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

文书导致不动产权利消灭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地役权或者

已经办理预告登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因

放弃权利申请注销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

抵押权人、地役权人、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

的书面材料。

第二节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第二十九条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依

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

（一）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代为申请，没有集体经济组织

的，由村民委员会代为申请；

（二）土地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

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代为申

请，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小组代为

申请；

（三）土地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为申请。

第三十条 申请集体土地所有权首次

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二）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

点坐标；

（三）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十一条 农民集体因互换、土地调

整等原因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申请集

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

（二）互换、调整协议等集体土地所有权

转移的材料；

（三）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四）其他必要材料。

第三十二条 申请集体土地所有权变

更、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消灭的材

料；

（三）其他必要材料。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试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的通知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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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新闻宣传工作
第五节 工会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实施

（2）拟订宣传报道方案。

在选准报道主题之后，接

下来的工作就是拟订宣传报道

方案。宣传报道方案没有固定

的写作模式，篇幅长短也没有

统一规定，可根据具体情况而

定。宣传报道方案包括以下基

本内容：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宣传报

道进程、媒体选择、新闻分布方式、采访组织

形式、发稿计划（发稿时间、稿件形式和篇幅、

发稿规模等）。

（3）信息反馈与效果检验。

任何策划活动在制订计划时都不可能

预见一切，策划的目标定位以及策划的设计

方案不可能一成不变。在策划方案执行和实

施过程中，需要不断收集信息，据以修订原有

目标，以原有策划方案加以补充、修正和改

进。在一项新闻宣传活动完成之后，可以通过

报道的传播效果好坏对报道设计方案加以检

验，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增加下一次新闻策划

成功的可能性。

二、工会新闻发布
（一）工会新闻发布会

工会新闻发布会是工会发布新闻的主要

方式之一，但一般只在有重要新闻发布时才

采取这种形式。新闻发布会的工作环节包括：

制订工作方案，确定发布主题、

邀请记者、会前准备、会议进程

控制、收集反馈信息等。

1、制订工作方案

由新闻中心根据工作内

容的重要程度和宣传需求，提

出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意向，阐明召开新闻发

布会的主题、内容、形式与规模，报分管领导

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

黄爱，女，

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 离 家 出

走，至今下落不

明，如有知情者

请与张小太联

系 ， 电 话 ：

18649397019。

寻人
启事




